（十六）
	(全銜)○○漁會事業單位業務人員晨勤簽到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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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附註：
	1.本簽到簿專為業務人員晨勤考核之用，不得代替簽到簿用，由單位主管親自保管。

2.依到場先後簽填姓名、時分，不得代簽。


主辦人事人員登記簽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單位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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